投  标  函
致：安徽安天利信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根据你方招标的芜湖数据中心三期招标要求，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经考察和研究上述招标文件的投标须知、合同条款及其他有关文件后，我方投标报价为人民币含税价：大写          ；小写：¥        ，不含税价：大写           ；小写：¥           ，开具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按上述合同条款，承包上述项目。并按合同法履行自己的全部责任，完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设计周期及质量要求。
2、我方已详细审核全部招标文件，包括修改文件（如有时）及有关附件。
3、我方同意所提交的投标文件在招标文件的投标须知中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有效，在此期间内如果中标，我方将受此约束。
4、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你方的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文件将成为约束双方的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投 标 人：                                                  （盖单位章）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盖章或签字）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银行账号：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授权代表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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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企业营业执照











































附件二、业绩
（近一年内（2025年6月1日后），持有数据中心类项目BIM设计业绩或数据中心类项目倾斜摄影与三维扫描业绩至少一项）
